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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的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各散装水泥主管机构，各有关企业：

　　为促进预拌砂浆行业的健康和有序发展，根据《广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56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的通知》（商商贸发〔2009〕361号）等规定，我厅制定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的管理办法》，业经省法制办审核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6年8月2日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预拌砂浆

生产企业备案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预拌砂浆行业的健康和有序发展，确保预拌砂浆质量，根据《广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56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的通知》（商商贸发〔2009〕361号）等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预拌砂浆生产的企业在负责散装水泥管理的机构（下称“主管机构”）备案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预拌砂浆,是指专业生产厂生产的用于建设工程项目的砌筑、抹灰、地面和防水等湿拌砂浆或干混普通砂浆；
本办法所称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是指拥有满足预拌砂浆生产要求的人员、设备和场所，具备预拌砂浆生产工艺基本条件，符合当地行业发展规划，能按预拌砂浆技术标准要求进行生产，经工商注册取得营业执照的企业。
本办法所称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是指对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的基本信息、设施设备、试验室配置、生产经营等进行存档备查、公告的相关活动。
第四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预拌砂浆生产的企业应按照本办法在主管机构备案。
第五条 各级主管机构要按照预拌砂浆发展规划和相关生产技术要求，积极引导预拌砂浆生产建设，指导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办理备案。
第六条 办理备案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见附件一）；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声明（见附件二）；
（三）工商营业执照。
第七条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采用网上备案，在“广东省散装水泥发展应用监管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 上操作完成。程序如下:

（一）在信息平台登录“登记备案”子系统，设置用户名和密码。填写验证码后点击进入系统；

（二）逐项填写备案系统表格内容、上传证照和声明等扫描电子文档后点击提交；

（三）企业申报材料符合第六条要求的，在信息平台公示五天无异议后，统一编发备案号并公告；

    公示期间有投诉的，由地级以上市主管机构对投诉内容进行核实，报省主管机构核定是否予以备案。
第八条 企业备案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在信息平台进行变更。
第九条 已备案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产品跨市销售的，应及时通过信息平台向产品使用地的主管机构提交异地销售报告表(见附件三 )，纳入当地主管机构的监管。
第十条 省主管机构负责对全省备案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地级以上市主管机构负责对生产企业备案情况进行动态核查，及时掌握企业生产与产品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地级以上市主管机构应建立完善诚信档案，实行差异化管理，积极促进企业信用建设，及时公开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引导行业自律，营造预拌砂浆行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第十二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实行备案制度的市，在本办法实施后三个月内，由市主管机构负责督促本市备案在册企业在信息平台完善备案材料。
已在信息平台登记备案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在本办法实施后，在信息平台完善备案材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一            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
表１　基 本 情 况 表
	企业名称
	
	站点位
置图
	  （电子地图标注）       

	详细地址
	　
　

	企业所有制
	国有民营 合资股份其它
	邮  编
	

	用地性质
	   临时

固定
	试验室总
面  积

      ㎡
	其中
	物检室
	㎡
	力  学  室
	㎡

	
	
	
	
	化学分析室
	㎡
	成型试配室
	㎡

	生产场地
面  积
	       ㎡　
	
	
	高  温  室
	㎡
	标准养护室
	㎡

	
	
	
	
	留  样  室
	㎡
	资  料  室
	㎡

	工商注册号
	　
	发证时间
	　   年   月
	组织机构代    码
	

	投产时间
	　    年   月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法定代表人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企业经理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技术负责人
	　
	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试验室主任
	　
	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试验室人员
	人
	持检测证
人  员
	人
	职工总
人  数
	人

	初级职称
人  员
	人
	中级职称人  员
	人
	高级职称人  员
	人

	2013年
生产量
	      （万吨）
	2014年
生产量
	       （万吨）
	2015年
生产量
	           （万吨）

	砂浆类别、品种
	类别
	湿拌砂浆干混砂浆
	设计年生产能力
	     万 吨    

	
	品种
	砌筑砂浆抹灰砂浆

地面砂浆防水砂浆其他
	
	

	需上传电子扫描文件
	①企业法定代表人声明、②工商营业执照。


说明:请填内容并在带号中选择打√。
表２           运输车辆、砂浆泵车信息列表
	序号
	车辆名称
	车牌号码
	生产厂商
	品牌型号
	载重量/容积/输送量
	车载计量器(带/否)
	备案号
	设备归属
	租赁合同
	备注

	1
	
	
	
	
	
	
	
	
	
	

	2
	
	
	
	
	
	
	
	
	
	

	3
	
	
	
	
	
	
	
	
	
	

	4
	
	
	
	
	
	
	
	
	
	

	5
	
	
	
	
	
	
	
	
	
	

	6
	
	
	
	
	
	
	
	
	
	

	…
	
	
	
	
	
	
	
	
	
	


填表说明：1.车辆名称填散装水泥运输车、干混砂浆运输车或湿砂浆运输车或砂浆泵车；2. 未在信息平台登记备案的企业，备案号由信息平台自动编发，已在信息平台登记备案的企业，填已取得的备案号；3.设备归属填自有或租赁，租赁的上传租赁合同。
表３　               搅拌机信息列表
	序号
	名 称
	型 号
	单机
容量
	理论生产  量
	搅拌机生产商
	投产日 期
	备案号
	自编号
	备注

	1
	
	
	
	
	
	
	
	
	

	2
	
	
	
	
	
	
	
	
	

	3
	
	
	
	
	
	
	
	
	

	4
	
	
	
	
	
	
	
	
	

	…
	
	
	
	
	
	
	
	
	


填表说明:1、每台搅拌机需逐一填报备案；2、单机容量的单位：立方米，理论生产量指每台搅拌机每小时的产量（单位：立方米/小时）；3、自编号为企业对自有搅拌机所编的号码；4、未在信息平台登记备案的企业，备案号由信息平台自动编发，已在信息平台登记备案的企业，填已取得的备案号。

表4             干混预拌砂浆流动罐信息表
	序号
	罐体名称
	生产/加工单位
	投入使用日期
	材质
	容量
	直径
	高度
	自带搅拌否
	备案号
	自编号
	备注

	1
	
	
	
	
	
	
	
	
	
	
	

	2
	
	
	
	
	
	
	
	
	
	
	

	3
	
	
	
	
	
	
	
	
	
	
	

	4
	
	
	
	
	
	
	
	
	
	
	

	…
	
	
	
	
	
	
	
	
	
	
	


填表说明:容量单位为立方米，直径和高度单位为米。未在信息平台登记备案的企业，备案号由信息平台自动编发，已在信息平台登记备案的企业，填已取得的备案号。
表5                  主要人员信息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历/学位
	专 业
	职务/职称
	职称号/执业证号/检测证号
	备     注

	1
	
	
	
	
	
	
	
	

	2
	
	
	
	
	
	
	
	

	3
	
	
	
	
	
	
	
	

	…
	
	
	
	
	
	
	
	


注：本表应填列的人员为:企业法人、总经理、技术负责人、试验室负责人及持有检测员岗位证书的人员。并应上传技术负责人、试验室负责人的任命文件以及本表人员购买社保证明。
表6             主要试验仪器（设备）表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编号
	检定/校准日期
	制造企业

	
	
	
	
	
	

	
	
	
	
	
	

	
	
	
	
	
	

	
	
	
	
	
	

	
	
	
	
	
	

	
	
	
	
	
	

	
	
	
	
	
	

	
	
	
	
	
	

	
	
	
	
	
	

	
	
	
	
	
	

	
	
	
	
	
	

	
	
	
	
	
	

	
	
	
	
	
	

	
	
	
	
	
	

	
	
	
	
	
	

	…
	
	
	
	
	


表7                   产品信息表
	生 产 产 品 信 息                          （选择并在□里打上√号）

	干 混 砂 浆
	湿 拌 砂 浆

	干混普通
砌筑砂浆 DM
	□M5、□M7.5、□M10、□M15□M20、□M25、□M30
	湿拌砌筑
砂浆 WM
	□M5、□M7.5、□M10、□M15、□M20、□M25、□M30

	干混薄层
砌筑砂浆DM 
	□M5、□M10、□M15、□M20
	湿拌抹灰
砂浆 WP
	□M5、□M10、□M15、□M20、□M25、□M30

	干混普通
抹灰砂浆 DP
	□M5、□M10、□M15、□M20
	湿拌地面
砂浆 WS
	□M15、□M20、□M25

	干混薄层
抹灰砂浆 DP
	□M5、□M10、□M15、□M20
	湿拌防水
砂浆 WW
	□M10、□M15、□M20

	干混
地面砂浆 DS
	□M15、□M20、□M25
	
	

	干混普通
防水砂浆DW 
	□M10、□M15、□M20
	
	

	应 用 工 程 信 息 （1）               （选择并在□里打上√号）

	工程名称
	
	项目地址
	

	工程规模
	         幢       
      平方米
	供应
品种
	□湿拌砂浆
	□砌筑砂浆 □抹灰砂浆  □其他
□地面砂浆 □防水砂浆

	
	
	
	□干混砂浆
	□砌筑砂浆 □抹灰砂浆  □其他
□地面砂浆 □防水砂浆

	总供应量
	               万吨
	供应时段
	        年   月至    年   月

	应 用 工 程 信 息（2）                      （选择并在□里打上√号）

	工程名称
	
	项目地址
	

	工程规模
	         幢       
      平方米
	供应
品种
	□湿拌砂浆
	□砌筑砂浆 □抹灰砂浆  □其他
□地面砂浆 □防水砂浆

	
	
	
	□干混砂浆
	□砌筑砂浆 □抹灰砂浆  □其他
□地面砂浆 □防水砂浆

	总供应量
	               万吨
	供应时段
	        年   月至    年   月

	应 用 工 程 信 息（3）                             （选择并在□里打上√号）

	工程名称
	
	项目地址
	

	工程规模
	         幢       
      平方米
	供应
品种
	□湿拌砂浆
	□砌筑砂浆 □抹灰砂浆  □其他
□地面砂浆 □防水砂浆

	
	
	
	□干混砂浆
	□砌筑砂浆 □抹灰砂浆  □其他
□地面砂浆 □防水砂浆

	总供应量
	               万吨
	供应时段
	        年   月至    年   月

	应 用 工 程 信 息（…）                             （选择并在□里打上√号）


附件二
企业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         身份证号码：                   ，现郑重声明：
1、本企业对《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的管理办法》已充分理解；
2、本申请备案所填信息及提供的文件等材料均真实无误，若有虚假，愿承担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3、本企业自申请备案之日起，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接受备案信息和各种证书核查。
　　　法人代表签名：
      企业（盖公章）
20    年   月     日
附件三          

              预拌砂浆异地销售报告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供应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情况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地址
	

	
	生产类型
	□湿拌砂浆
□干混砂浆
	企业联
系  人
	

	
	备案编号
	
	联系电话
	

	使用预拌砂浆工程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工程规模
	       幢;　共                   平方米

	
	预计使
用  量
	  共           万吨         
	供货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供应
品种
	□湿拌砂浆
	□砌筑砂浆   □抹灰砂浆
□地面砂浆   □防水砂浆
	□其他

	
	
	□干混砂浆
	□砌筑砂浆   □抹灰砂浆
□地面砂浆   □防水砂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说明:  1. 本表按供应项目每个项目独立填写并附供货合同，上传信息平台；2. 请在表中“□”中选择打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6年8月4日印发
